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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加强高温汛期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系统相关单位：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以及交通运输部关于防汛抗旱工作部署，深入贯彻市交通局《关于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加强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渝交安〔2020〕3号）、区安办区减灾办《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打牢基础迎战高温汛期的通知》（涪安办发〔2020〕7号）文件要求，现就全区交通行业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加强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树牢“红线”意识、“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为工作主线，以“控大事故、防大灾害”为核心目标，问题导向抓大排查、目标导向抓大整治、结果导向抓大执法，要素导向抓重点，不留死角排查隐患，切实解决“不知道、想不到、做不到”问题，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灾害，确保全区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重点任务
（一）问题导向抓大排查，强化“双防”机制构建。针对汛期和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今年灾害偏早偏大偏重趋势给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带来的突出风险，科学研判事故和地质灾害风险，严格落实企业“日、周、月”隐患排查机制，实施隐患精准排查，落实考核奖惩措施，加强安全技术保障和现场安全管理，形成“一图一表一库”数据库，强化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
（二）目标导向抓大整治，强化事故隐患治理。一是动态管理隐患清单，切实督促隐患整改到位；二是针对共性问题，组织研究分析，加强源头治理，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三是针对突出问题，特别是反复发生、长期存在的事故隐患顽疾，制定专门措施，实施专门整治；四是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整改不落实的，要坚决予以停产停业整顿。
（三）结果导向抓大执法，强化严格监管执法。将严格执法作为部门安全履职的重要标尺，深入一线，严格执法，全力维护好疫情防控常态下的安全生产。一是严格执法程序，坚持“三部曲”闭环执法，严格“一案双查”和“三责同追”；二是严格执法普法，提高行政处罚的说服力和公信力，推行“警示式执法”，将行政处罚作为教育企业自觉学法用法守法的方法和手段；三是严格执法裁量，细化实化执法裁量基准，让执法有章可循，禁止执法“一个标准”“一种办法”或“以罚代

改”；四是实施有奖举报，推行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制度，推动安全生产群防群治。

（四）要素导向抓重点，确保防汛度汛安全。

水上交通，要以港口码头、水上水下活动作业区、待泊锚地、桥区和客渡船、危险品船、长期停航船、水上施工作业船等为重点对象，深入开展现场检查，维护通航秩序；要按规定督促相关企业、船主完善防汛预案，加强对客（渡）船、危货船、趸船、沙船的监管，加固系泊设施，落实防汛措施；要在洪峰过境时，对重点船舶实行专人盯守，严防断缆打流；要严格执行恶劣气象条件下船舶禁限航规定，在达到停航封渡水位时，及时实施禁航管制，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港口码头停产。

道路运输，要以“两客一危”和农村客运车辆等为重点，督促运输企业及时掌握道路通行状况，科学调度运力，做好车辆安检工作和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对不具备安全条件的路段，不得冒险行驶并及时予以停班。

交通建设，要督促施工单位密切关注汛期雨情、水文地质的变化，加强施工工地和驻地的隐患排查，做好施工监测防护，严格施工现场安全监管，严格按标准规范弃土弃渣，对可能受到暴雨、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影响的施工工地和驻地，要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和现场巡查情况，提前做好大型临时设施、机械设备、施工驻地等的排险加固，及时转移施工人员；要开展在建大型跨江桥梁汛前涉水大临建设施专项检查，在主汛期到来前，开展洪峰过境防范应对工作。  

公路运行，要以高边坡路基、临崖临坎、危桥危隧、排洪箱涵等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存在的薄弱环节，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对遭受水毁、塌方的路段，做好通行标识，及时开展抢通保通工作。

危险货物运输，针对高温汛期特点，强化托运、承运、装卸、车辆运行等危险货物运输全链条安全监管，深入排查整治车船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运行监控、从业人员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隐患。

安保防范和消防安全，要聚焦交通枢纽、特大桥梁、特长隧道等重点部位和车站、港口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严格落实旅客实名制、行包安检、货运安全查验等制度，全面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和消防安全责任。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强化防汛组织领导。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全市和交通运输部相关会议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按照“抓紧、抓早、抓短、抓实”的工作主基调，切实强化防汛会商研判，加强防汛组织领导，全面周密安排部署，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层层压实压紧责任，全面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在机构改革未全面完成之前，要按照原有分工履行好职责，全力做好防汛度汛各项工作。局属各单位要统筹推进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提出针对性措施方案，落实好汛前抽查、汛期检查、汛后总结工作制度。
（二）加强值守调度，切实强化应急处置准备。要持续加强与气象、水文等监测单位的信息互通，强化雨情水情、地质灾害等预警预报，要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服务群众安全出行；要强化应急准备，完善防汛度汛应急预案及抢险方案，加强水上应急救援、公路抢险和道路运输应急保障队伍的建设和训练，强化防汛物料、抢险设备和机具等的储备和保养；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工作制度，合理安排值班和备勤人员，确定专人收集水情灾情信息，做好各级工作要求传达落实，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领导要靠前指挥，实施科学高效的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严防次生事故和灾害发生，并按照规定及时报送相关信息。
（三）加强督查检查，切实强化责任措施落实。局属各单位要全面组织汛期安全生产检查，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进行暗访和突击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立即责令整改，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和未有效管控重大风险的，要予以挂牌督办，综合运用通报、约谈、警示、曝光等手段推进工作；对重大安全隐患、重大灾害整治不力的，要分级分领域负责、跟踪问效、治理销号，促进各项安全工作责任、措施落实；要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对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推进不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落实，连续发生2起较大事故或因自然灾害防治不力引发群死群伤的，区交通局将派出专门督查组进行严格问责，并适时对各单位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组织抽查，并纳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评价内容。
请局属各单位于5月7日、10月8日前分别将防汛度汛工作安排、工作总结报局安监科。
重庆市涪陵区交通局

2020年4月30日

	抄送：市交通局，区府办、区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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